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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代销

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本宣传折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



我们仅对本合同项下的重大疾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及全残保险金此三项保险金中的一项

予以承担给付责任，并以最先发生者予以给付。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达到心功能状态分级IV级

注：第1种至第17种采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07年3月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规定

的重大疾病种类及定义，第18种至第25种为本公司自行增加的8种重大疾病，具体定义参见合同条款。

*对于第9、10、16种重大疾病，我们仅向该重大疾病确诊时年满三周岁的被保险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金”。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达到心功能状态分级IV级



丰先生35岁，公司高管，在尽享成功人士惬意之余，亦想为自己及家人制定一份风险规划，于是

选择了“汇丰无忧重大疾病保险”，并选择15年交费，保险期间15年，年交保费3,750元，保险

金额500,000元，则丰先生的保险利益如下；

重大疾病保障：50周岁前不幸患上约定重疾，可获500,000元
身故、全残保障：50周岁前不幸身残或全残，可获500,000元

想为刚满周岁的儿子制定一份长期保障计划的丰先生选择了“汇丰无忧重大疾病保险”，并选择

5年交费，保险期间20年，年交1,320元，保险金额200,000元，则丰宝宝的保险利益如下：

重大疾病保障：20年内不幸患上约定重疾，可获200,000元

全残保障：20年内不幸全残，可获200,000元

身故保障：20年内不幸身残，最高可获200,000元(若18周岁前不幸身故，按身故时的现金价值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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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由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和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合资成立，双方各占5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10.25亿元人民币，总部设

于上海。汇丰人寿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覆盖保障、退休养老、子

女教育、财富增值与传承。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旨在为个人及机构客户所面临的多种风险提供有效

保障，并为其财务管理提供专业的保险咨询及解决方案。

秉承“以客为尊”的理念，我们充分研究本地市场，进行产品自助开发与

创新，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不仅让每一位客户的财务和资产获得保障，更让他们的

情感得到悉心呵护。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

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

间提出撤销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缴纳的所有保险费。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合同

约定内容为准。

本产品宣传页中的英文表述仅供参考，请以中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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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18楼（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 (86 21)  3850 9200   传真： (86 21)  3895 0282

网址：www.hsbcinsurance.com.cn  专享保险服务热线：400-820-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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